附件一
惠州学院经济管理学院
团校第一期团员培训班及第一期“青马学堂”
培训班学员筛选方案

1、 团校学员筛选
本期团校团员培训班，为更好的培养和锻炼我院的基层团建工作能力，学习共青团的新思想，学习共青团工作的方法、技巧，特将团校团员培训班的学员分为两个部分，其中一部分为来自各团支部的基层团组织干部为必须参加的人员，一部分为各支部自愿报名、民主推举的团员学生。
（1） 推荐参加的人员：
     1、2019级各团支部书记必须参加，再由团支部委员会民主推举2名成员作为培训对象，即团支部副书记（班长）、组织委员、宣传委员、素质拓展委员等四个职务团员干部中选举2名参加。
2、2018级各团支部委员会民主推举2名成员作为本支部参加的培训对象，即团支部书记、团支部副书记（班长）、组织委员、宣传委员、素质拓展委员等五个职务的团员干部中推举2名参加。（原则上，团支部书记必须参加，若团支部书记今年已参加校级团校，则团支部副书记必须参加）
3、2017级各团支部委员会民主推举1-2名成员作为本支部参加的培训对象，即团支部书记、团支部副书记（班长）、组织委员、宣传委员、素质拓展委员等五个职务中的团员干部推举1-2名参加。（原则上，团支部书记必须参加，若团支部书记今年已参加校级团校，则团支部副书记必须参加）
4、除上述情况外，2017级、2018级各团支部委员会需另外民主推举1名入党积极分子作为本支部参加的培训对象。
（2） 自愿报名的人员：
为扩大团员培训的范围，特设置自愿报名、民主推举的渠道，供我院共青团员、入党积极分子自荐，学习共青团的先进思想、先进工作思维，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。
2017级、2018级、2019级，每个支部有3名共青团员或入党积极分子自荐名额供报名参加，支部内部若超过所分配名额，则建议内部协调或通过民主选举筛选出本支部自荐人选。如有特殊情况除外。

2、 “青马学堂”学员筛选
（一）组织推荐、自荐报名
1、经济管理学院“两会两中心”（即团总支、学生会、新闻中心、科创中心），每个组织的推荐名额如下：团总支 7个、学生会 10个、科创中心 5个、新闻中心 3个，自荐名额不限，填写报名表，上级组织填写推荐意见，即直系书记或主席或主任填写该被推荐人的推荐意见并签名，自荐无需填写推荐意见。电子档命名格式为“xx部青马学堂报名材料”。（原则上，已参加校级青马班的学员无需再次参加，建议将名额给未参加过的，强烈意愿者当特殊情况处理。）
2、2017-2019级各班级皆有1个推荐名额，2017级为自愿推荐，2018级、2019级为必须推荐，且要求该推荐名额不得与第一期“团校”团员培训班的推荐名额重复，推荐意见，即团支书填写该被推荐人的推荐意见并签名，且除一个推荐名额外各班级可以有3个自荐名额，自荐无需填写推荐意见。若各班级的自荐人数多于3个，则需班级内部进行协调处理。电子档命名格式为“xx级xx班青马学堂报名材料”。

三、筛选录取阶段
成立以辅导员和书记团为资格审查小组，进行报名资格的审核和初步筛选，并组织通过资格审核认定的学生进行笔试，最后录取的学员以笔试结果、报名表填写情况和学生自身情况等作为主要参考依据，综合全方面考虑是否录取，是否需要面试可视实际情况而定，并将筛选完的名单进行3天公示，公示无误则录取为我院团校第一期团员培训班学员及第一期“青马学堂”培训班学员。

四、注意事项
1、原则上，本期的团校学员和“青马学堂”学员不得为同一个人，且报名时，同一个学生不得多次报名不同培训班，只能选其一进行报名。
2、由于部分学生参加过校级的“青马工程”培训，并且顺利结业，故该部分同学无需参加我院本期“青马学堂”培训班，如有强烈意愿想参加培训的学员可以联系书记团成员，并由辅导员与书记团成员协商决定。
3、团校及“青马学堂”报名表中的团总支意见这一栏，报名者无需填写，该栏为共青团惠州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总支委员会填写。

五、附则
本方案一切解释权归共青团惠州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总支委员会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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